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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

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

关于实施建设工程项目“验收即办证” 

的 意 见 
 

市不动产登记中心，各区县（含功能区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各

区县（含功能区）行政审批部门，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推动我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，持续优化审

批服务流程，将建设工程项目的不动产首次登记进行流程再造，

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完成后即可完成不动产登记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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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办好“一件事”的思路，行政审批、自然资源和规划部

门深化协同联动，进一步提高并联办理、部门间协同审批、一网

通办和代办服务的广度和深度，对竣工验收（备案）、不动产测绘、

权籍调查、不动产登记相关事项，综合运用前置审核、容缺受理、

并联审批、数据共享等措施，实现工程建设项目在完成竣工验收

备案的同时办理不动产登记。   

二、工作流程 

1.启动规划核实和房产测绘成果入库并联办理。建设单位提

交规划核实申请，受理窗口将规划核实及房产测绘成果入库材料

一次性告知建设单位, 建设单位同步申请房产测绘成果入库，受

理窗口通过系统自动将相关项目信息发送给不动产登记机构。 

2.不动产登记机构获取相关信息后，通过“多测合一”数字

平台直接获取建设单位上传的测绘成果信息进行入库审核；平台

未共享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平台提供的单位信息主动联系建

设单位或测绘机构上传测绘成果，按照测绘成果审核入库的规范

进行成果入库预审。 

3.规划核实完成后，由不动产登记机构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

台，获取建设项目的土地、规划、竣工、测绘等相关信息，形成

电子化审核资料，完成测绘成果审核入库和不动产登记预审工作。 

4.待建设单位申报竣工验收备案时，同时启动竣工验收备案

和不动产登记并联办理，由竣工验收备案窗口从系统推送信息给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，并由开发建设单位通过山东政务服务网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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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城办手机APP平台，注册并登录网上平台，提取相关申请资料

认证并补充完善其他证明材料，提出登记申请；建设单位亦可通

过受理窗口完成相关申请工作。 

5.不动产登记机构根据建设单位的申请，完成相关的审核工

作，待竣工验收备案完成后同步完成不动产登记，由系统推送相

关信息及电子证照，通知开发企业领取电子证照或到窗口领取纸

制不动产权证。 

6.对房地产开发项目，行政审批部门在完成综合验收备案后

通过系统将项目相关信息及时推送给不动产登记机构，不动产登

记机构通过网站予以公告，同时启动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的“交

房即办证”流程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切实抓好“多测合一”及测绘成果入库工作。建设单

位在工程建设项目竣工完成后，委托“多测合一”名录库的测绘

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联合测绘，同步开展竣工验收阶段的规划条件

核实测量、竣工勘验测绘、房产实测绘等，并及时报送政务服务

中心综合窗口，提交至“多测合一”数字平台，各有关部门应当

按照《关于印发济南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实施细则的通

知》要求及时完成数据的提交、审核工作，确保进入竣工验收备

案的项目具备测绘成果数据。  

（二）强化信息共享，加强部门联动。各部门应密切配合，

及时将土地登记、规划许可及核实、竣工备案、企业登记等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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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至市政务服务云平台，实现“零资料（实物）”申请。不动产

登记受理部门应指定专人负责全流程追踪指导，提供帮办代办服

务。 

（三）精简优化流程，压缩办理时限。优化合同网签及不动

产登记流程，加大电子签名、电子证照、电子合同、人脸识别等

技术手段的应用，深入推广“全链条”一网通办。大力推行不动

产首次登记“不见面办理”，将建设工程项目不动产首次登记时限

压缩至1个工作日内办结，新建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项目的不动

产首次登记压缩至45分钟内办结。 

（四）加强宣传、积极引导。各单位应充分利用网络和新闻

媒体，加强对“验收即办证”政策的宣传和解读，营造良好舆论

氛围，让企业和群众知政策、懂政策、用政策，促进惠企政策落

地见效，提升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。 

  

 

  

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    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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